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郯政字〔2020〕20 号

郯城县人民政府
关于成立郯城县财金土地发展有限公司的

批 复

郯城县土地发展集团有限公司：

你单位报送的《关于成立郯城县财金土地发展有限公司的

请示》（郯土发报﹝2020﹞7 号）收悉。经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同意县土地发展集团与临沂市财金投资集团共同出资

成立郯城县财金土地发展有限公司。项目公司注册资本 3000 万

元。县土地发展集团出资 2700 万元，持有项目公司 90%股权，

市财金集团出资 300 万元，持有项目公司 10%股权。

二、公司成立后，倒排工期，全力组织实施，早日实现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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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验收入库，在实施期限内完成合作项目任务。

特此批复。

郯城县人民政府

2020 年 4 月 9 日

郯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4月 9日印发


